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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0〕180号


[bookmark: bookmark1]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
为稳步推进我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管理，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现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思想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各校（点）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作管理，要紧紧围绕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两大基本要求，坚持强化政策落实，狠抓薄弱环节，巩固工作成果，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一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完善制度，提高管理水平
各校（点）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五部委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教财〔2012〕2号）及市、县教育局有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制度及应急事件处理预案。
三、规范操作，狠抓落实
（一）及时申请支付资金。各校按照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下发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统筹使用计划表》及时申请资金，根据财政受权支付相关规定完善支付手续。
（二）规范使用资金。各校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配备专（兼）职财会人员，核算营养膳食补助资金。指导食堂管理人员安排好膳食补助资金的使用，及时办理报账手续，避免造成应报未报资金拖欠的现象发生。
（三）强化信息公开。各校要认真做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信息公开工作，相关证照要在校内亮证公示。每学期开学初将本校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名单信息进行公示，公示完成后由学生本人签名确认，严禁代签，每学期确认一次，当月把公示材料整档成册；每日对出库食材（带量食谱）、当日食材采购情况、资金使用数、享受人数、一周菜谱等予以公示；每月最后一天（遇节假日顺延）完成营养餐膳食资金使用及库存食材的盘点核算，确保账实相符、账证相符、账账相符，次月15日前拿到县营养办核算，核实后办理报账手续并公示盘点核算结果，接受全校师生及学生家长监督， 确保所有操作公开透明。
（四）落实陪餐制度。建立并落实校长和教师陪餐制度，严格规范陪餐缴费机制，做好陪餐记录，建立陪餐台账。陪餐费应提前缴纳，严禁先吃后补缴费，陪餐领导在当日陪餐时签名确认陪餐情况，严禁代签。
（五）建立食材价格和质量监管机制。各校要根据县营养办下发的《市场询价通报》的食材执行价格与供应企业结算，确保配送食材与询价食材同品质等价格，严禁签收劣质、变质、过期、高价的食材，学校收到问题食材时要及时与供应企业反映，同时要求立即整改，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六）建立出入库管理制度。食堂物品的入库、出库必须由专人负责（不能由食堂工人单独负责），签字确认，避免漏签或多单物品只在一单物品后签名现象，规模较大的学校，应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人员签字验收。严格入库、出库检查验收，检验质量，核对数量，杜绝质次、变质、过期食品的入库与出库，出库做到先进先出。严禁学校其他食材与营养餐食材混放混用。每日如实记录食材的出库、入库情况，确保账实相符。
（七）严格落实食材采购（配送）工作制度，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问题。各校要严格履行《食品原料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服务项目》的合同，加强对配送工作的监督，禁止其他再以任何形式参与学校食材供应等相关工作。 要加强对学校食堂卫生安全的管理，对尚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校（点），要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积极整改，尽快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安排专（兼）职人负责对食材采购、加工、贮存、留样、餐用具消毒、设备清洁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学校要把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工作作为常规管理，保持食堂清洁卫生，严禁配餐间、食材库存放与配餐、食材无关的物品。严禁学生食用冷食品，食品在烹饪后至发放前一般不超过2小时，若超过2小时存放的，应当在高于60℃或低于10℃的条件下存放。保存温度低于60℃或高于10℃、存放时间超过2小时的熟食品，需再次利用的应充分加热，加热前应确认食品未变质。
（八）科学合理搭配膳食。各校参考自治区学生营养办《关于印发〈广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周参考食谱〉的通知》（桂学生营养办〔2012〕6号），结合我县实际，每生每餐食用肉食类不得少于50克；每餐要有蔬菜类；每周要有蛋类，猪、鸡、鸭等肉类，学生人数多的学校适当安排牛肉、排骨等灵活替换；每周一次动物血；每周两次紫菜汤；每周 至少有一次豆类或豆类制品食物等，严格按照餐饮服务公司厨艺总监设计的食谱用料进行烹饪，同时做好对后勤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工作。
（九）建立月预警制度。建立营养膳食补助资金月使用情况预警制度，各学校资金每日支出要相对均衡，严格按照县营养办下发的当月资金统筹使用计划进行列支，月平均使用资金必须达标，不能有结余，略有超支的月结算时必有大米、食用油、调料、干货的库存数量。
（十）做好系统上报工作。有“阳光校餐”系统上报工作的学校开餐日必须按上报要求做好上报工作，月上报不达70%的学校要进行约谈。
（十一）严格落实实名制信息管理制。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 名制信息管理已与学生学籍系统数据实现同步共享，为不影响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名制信息录入工作，各学校要在11 月底前完成新增学生学籍信息数据的采集、录入和核对工作，每年12月是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名制信息管理数据录入时间，各学校要指定一名有电脑技术的人员做好实名制系统勾选工作，确保实名制系统数据与实际受益学校和学生数一致。
（十二）档案材料整理。根据档案材料装订要求，当月材料归类存放档案盒，全年材料务必在次年1月底前按全县统一的目录装订成册归档。
四、加强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各学校要重视对营养改善计划的材料负责人员、食堂管理人员、学校财务及后勤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营养改善计划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加强对小规模食堂工友的管理，在食材用量、个人卫生、食堂卫生、餐用具消毒、设备清洁等环节上要监督管理到位
五、进行学生营养健康监测评估 
有营养健康状况监测任务的学校，要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定期开展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的监测评估，及时了解学生膳食营养的摄入情况、营养状况、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促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有效实施。
六、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对疏于管理、工作不力的学校予以通报并责令整改；对违反违规、玩忽职守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及学校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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